
揚子學校財團法人雲林縣揚子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活動規定 
107年 11月 20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 11月 21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 

108年 1月 18日校務會議討論 

111年6月17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6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中華民國 111年 3 月 7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10026379 號函「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辦理。 

貳、 目的：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健全學生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習與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 

參、 依總綱之規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其中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間及彈性學習時

間。其他朝會升旗、午餐、午休、環境清掃、課間活動等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活動內容，由

學校納入作息時間，並規劃如下：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學生自主 

規劃時間 

7:40~8:00 

朝會升旗 

7:30~8:00 

學生自主

規劃運用 

7:30~8:00 

學生自主

規劃運用 

7:30~8:00 

學生自主

規劃運用 

7:30~8:00 

學生自主 

規劃運用 

第一~四節 8:10~12:00 

每週三十五節正課 

午餐 12:00~12:30 

午休 12:30~13:10 

第五~七節 13:20~16:10 

每週三十五節正課 

環境清掃 
16:10~16:25 

第八節 
16:25~17:10 (課業輔導、代表隊培訓) 

肆、 門禁時間：最早到校時間 7:00，最晚離校時間 20:20，學生於放學後留校之活動，均須家長

同意及師長在旁指導。 

伍、 學校實施課業輔導，另依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陸、 住宿生作息時間由學校依相關規定另訂之。 

柒、 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捌、 本案先由行政會議討論後，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